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滝

加

』

町
  
 

.TU "
 

©
4
2

VM1

^

B

11B

 注
證
寫
逢
 

德
門
商
輪
段/
■
後
，
仍
有
許
麥
物
件
浮
在 

海
，句
』®
日
前
打 <
叫
弊
危
險 

?■.-•.

上
一■

飢
輪
标
眞
器m
岡
即
遥
固
火
而
燃
當 匚

覇
野
取
重
蜘
學
糸
，三
年
管 

不
癒
兄
弔
気
弥
胎.Q

強
升
任
該
粼
總
編
輯
。

島

辘

 W

6

 ■

翊!

3

 

■
計^
M
^
^
s
^
^
^
  

lifl 
—

"
幌

銭
遍
墓
皿
引
緊
蠻
已
由
育
法
國
客
 

1
 看
人
争
(
倫 1

SIB
*

■

律

絕
: 

加
臺

—
 

1I-B

SIH

一 

.
i
®
讶
 

黄
劈
 

手
郁1
8
  

貿

一
 

C
可：一"
；」「.
」:.

—：
—：一―h
:
：」:1;
可.；.；

於
第
一
菱
界
大
戰
時•
他"
少
校
升
一 

忘
強
二
二
加
導
二
   

■13 七
沼
.

%
 

一
法
國
曼
尼
斯
戰
役
中
健
得
最
高
獎
狀
。

,/''， 

「r
他
去
創
圖
書
館
，
藏
書
萬
册
，
一
充
五 

,-•'-
年
百
公
返
雲G
退
休
妇
而
自
撰
，日
遥
鏢
。. 

:
痴
駒
否
證
犷
界
餘
訟
； 

i;
■
7
一
域
笏
利
訊)
卑
詩
省
省
長

■■8油
，
否 

讓
外
界-
項
傳
磬
相
出
播
省
收
来
在
迦 

;
州
南
樹
案
湖
謳
書
灃
第
二
M

「 

:
番
事
1

1

帯
"
並一 

耒
疑
出
任
何
款
然
一
-0

;,--;
一」

，
一
】.、 

"5

省
繆
會
刊
包
民".
黨■
領
巴
利
精
趣

T
-
冬

A
莘

亥

年

三

月

痴 

碑
工
纷
窯
丄̂

^

僵
.浮
看
 

區
每B
有
逆
十

.一
市
聚
及
：

；
痴
之
丿
、W

!

 

「
一■

妻
 1
 嚨
缘
厂
 

厂
的
森
金
却^N

i^

泇
直
海
之
弍
十
五
。.

isslei
事

不1

證
蟹saysll   

t
一   

瑛
/
上

一 
將
赴
訪
中
國
大
陸
一
，能
行 
一
一
連
串
的
友
誼
比 
杜
変

‘(
華
路
稱.•
我
講
咸
留
加
國
爲
移
民
的
番1

V
 

—.
—i

i
i
^
i
^ 

啞
：
，
情
會
皆
錫
加
域
所
發
表
的
報
導
而
冒
，
核
報 

}

•

*

。：

」；

；

；

：

米
梁
变W
溢

養
1

否
正
由

」二
1

—
ili®

飞就
1
1
1
8

医
^^一!

 

1^11

取

 

@
iim

‘鲁
 

價
. 

an 
自
 

裏

®

犷
認
療
每
年
锹
吿
，其
中
有
一"
圖
片
，.. 

，電
稚
正
婁
。
雄
仔
帽■

。

y
r

年
軽
电"
虐
出 »
詩
省
政
府
選
實
舉 

,鑫
每
對
美
昼
給
竺
十
五
元
的
豊
酒
會

耶
噂
汗
會
變
添
蘇
聯
皿
面
阻
止
甭
严
干 
事
實
。

1
 

涉
巴
基
實
纣
內
蓬
他
盾
國
情
都
鴻
；
.
禽

港

：
宗
卜
缪
■

嘉
年
普
上
，皱
任
命
爲 

1

融

 

鹏
 

避

超

避

隼

単

攣

 

生
的
房
從
藪
應
露
霽
疏
郡
平
政
府
協
議
。

— 

倫
敦
外
交
部
報
吿
英
國
輪
船
总
林
瑪"

、

禁
止
価
水
廣
吿 

(
莫
曾
美
聯
社
及
蘇
要
黨
第
廿
亠
、
蟹
汗
鼠

S"，
即
為
針
對
駐
聯
的 
尼

曾

於

昨

日

載

運

壮
5R
 

鎌
訊
)
本
府
臃
售
業
會
人
士h
^
■
 

.

<.籲
将
的
答
遍
■

時
表
示
占
東
点:

譜
踪
坦
、
一
包
括
繪
牒
被
H
 
府
货
旷
止
濟
水
冊
哲
粤

tm 省
蠢
納
 

募
"
巴
國
・
矗
控
制
上
常
坤
？
但 
十
七
名
美
国
人
及
三
三
名
英
文
国
津 
提
出
抗
議
。

： 

冗
盛
硕
確
紫$

$

-*
1: 
印
鍵
準
」％
湧遣一，
謳
浦
浄T

舖
麥3
法
个
：
*
一、他
死
在
發
出
抗
議
信
文
史
。淆
謂
睡
到 

當L

五
千
港
學
會
鼓
掌 !
T
i
?
 J
 

整

長

 

應E
 
路
委
員i

i

事

見

。 

-

二，」
遭
您
通
的
海
I

着際間
康
爲

-K一"府
旦»
內
情
勢
緊
沸 .
(
胃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 

姿

！
于
蓬
漢
瞬
饗
^
縁
B

I1一
念
。广片!|!^

二
數
，一
忆
蜉
弱
酉«

覗
睡
可
能
爆»
変:
盆
遼
家
園
填
《
^̂

-

一
(
新
徳
里
加
拿
太
社
電")
據
此
間
收
一

約
六
萬
人
，臨
近
東
巴
基
斯
坦
邊
境

>■-威
森
；
醫
民
部
長
作
愼$
的
考
慮
中
，出
森
望
將
在 

i^sl^s

誕

驚

 

nlI

盟

賞
£

能

遅

禱
!
鳥

。
蒙

茄

ffli

^

@

^

号

固

境

笞

境
@

^

仆
礎
 

:2.?
摩
連
士
叠
參
就
雲
自
凍
考3

1

一

第

仍

陰

凉
®
円
雲
叫
佈

『e
C
R
M

一1
澀
美
上
區
酒
廿
一
房
据
丁
問

:1
11

  蓬
紫
1

蔘!
避
霧
能
埼
漂|
|
^
|
鳍- 

一
饗
噂
篆
洒
連
，星
加
選
，律
演
『
淤
康
滝
課
靄
喚
澤
港111^%

亂
速
零
勤 

一 
台
灣
及
南
韓
等
地
，直
幫
星
期
，始
返
囘 

該
團
團*

美
頓
，即
現
在
源
商會 
極
丿
受
那
表
示
崇
敬. 

"
事K

号，曾
對
記
者
談
話.

.V
謂
東
南
亞
各
地
匾
:/.:
會
長
遅
上
週
曾
在
吉
隆
坡
加
及
伽
濯
能 

送
現
正
在
加
緊
發
展
中
，我
們
所
訪
間
的
許:
於
與
柬
兩
亞
製
:«:家15

合
就
显
卦
週
計̂

金
”専
学,
尋
龍
雷―
 

造
程
®
■-
同
時
提
高
鼻
此  

';»
海
有
港
多   

盜
饗
麟
鎌
衆
潔
謎
   

般
聞
 

國
家
現
正
春
畫
洲
尋
求
市
盘
拟
謀1

,

雙1
 舉
利
叁
違#
»
 疊
齡eSSB^lM

im

M
e
:
 ...g y

-  » 遅 S-

33

噌
侬
凍.
邊
巧  

::-

謳8@

""24
;<
.»*挝5:•.

i
i
s
t

登

曇霽

二査密過去三 
M' 

投資/ 

:
卑詩銀行股七卡欝" 

人
域
多
利
訊
)
卑
急
省
省
長
班
納
指
出 

;

筍
府
芯
過
去
三
年
內
，
在
卑
詩
省
銀
，仃
所 

作
段
資
，
擁
自
股
，
共
達
七
十
鼠
元
。 

. 

班
納
於
容
留
新
民
主
麻
議
員
史
徳
眞
質 

.詢
時 
播
出
省
府
自
一
九
六A
年
起
，
所
購 

得
該
銀
行
股
份
，
共
爲
三
茁
六
千-
百
七
十 

爆
股
，
全
部
由
公
務
員
養
老
棊
金
撥
出
購
買 

，
班
納
爲
該
基
金
托
管
人V

該
銀
行
股
份
共
爲
犬
十
一
匹
股
，
省
府 

由
擁
有
者
爲
小
部
併
而
已
。"

:. 

;

-''/ 
班
納
於
答
覆
質
詢
時
，并
收
指
出
省
府 

后
股
所
付
共
價
錢
若
干
，
但
凶
二
年
前
，
每 

、股
約
龟
二
十
元
，
現
市
價
每
股
爲
二
十
五
元

六千小魚喪生堆積 

死因天然環境造成 

C

舌
地
密
訊)
有
關
人
員
，
於
調
查
大

批
小
魚
喪
中
事
件
指 

-  
此
批
小
魚
喪
生
原
因. 

由
笨
股
環
境
所
造
成
。

「
漁
業
帮
辦
热
十
頓
辛
出
出
， »
該
區
附 

玩
水
域
内
，
收
戲
現
河
水
及
湖
水
有
被
弄
汚

跡
象
。初

田
報
吿
指
出 

會
超
過
六
千
條
。

此
批
魚
於
初
次

、
此
批 

I;. 
喪
牛
數
字
不.

te.3
一現
時
，
偷
以
爲
是

針
魚
，
但
甬
經
驗
資
後
現
詛
明
爲
香
魚
科
中 

一
煙
诲
魚
。

-

」
一

.' 

塞
亠
亠
頓
辛
指
出
，
此

fit
魚
可
能
是
暴
風 

.
*

>-■-痴
册
/
岸a
 
一 潭
中   

>:: 
於
潮
水
退
出
後
. 

"，
全
部
被
困"
潭
中
喪
生
"

檢察使議會答負 
IBJ 

洒房售酒利潤增加 

;

(
域
多
興
訊
、)
省
府
酒
水
統
制.局
，
於 

購
冒
澳
洲"
產
紅 

1111
萄
酒
時
，
母
樽
即
付
出 

價
錢
爲
匕
十
一•
仙
，
在
卑
詩
出
售
時
，
每
樽 

曾
價
則
爲
二
元
二
角
。

一
•'-/

一
敗
字
，
爲
檢
强
長
柏
徳
臣
，
於
答 

覆
反
對
黨
質
詢
時
，
即 
作
報
吿
之 
一一
。 

.

、本
省
目
中
黨
黨
領
麥
基
西
，
而
柏
德
臣 

7
杳..
!??;.省
府
干
購
酒3*

，
所
付
出
的
假
FS 若
干" 

■ 

在
報
吿
巾
，
顯
表
省
府
在
日
本
所   

LH
産 

酒
類r
」
所
"
利
潤
爲
百
分
之
八
，
在
蘇
俗 

蘭整忌
酒
中
，
所
加
利
潤
爲
百
分
之
五
十 

.-.
<.狂

等
酒
每
樽
次
幟
入
時
，他
会
爲
一
元 

一
承
左 &
■■. 
，，但
於
科
出
時
爲
三
元
四
角
五
分 

宛薪民主黨定期擧行7
<:,
一 

"
如會選擧全國黨領 - 

玄
r
”(
l8
訊
)
新
民
主
蕪
内
四
月
二
十
一
日 

至
一
一
十
四
日
，
在
奥
入
瓦
舉
行
全
國
黨
領
競 

警
大
曾
峙
，
本
省
所
參
加
會
議
代
表
，
全
部 

約
爲
一 
百
八
十
人
。 

、
，

估
計
全
國
代
表
參
加
會
議
人
數
共
爲
二 

千
二
佰
人
，
最
多
代
表
剛
爲
止
省
代
表
，
全 

部
爲
八
白
五
十
人
。 

-.:.:
二

..,-,:

該
黨
本
省
總
部
韻
肝
，
至
后
前
爲
止
，. 

优
未
顧
示
存
伍
族
選
人
中
，
誰
會
僅
得
本
省 

a
袤
裳
數
一
不
二
「e
:

「 

一
六 
黨
發W
 人
指
粧
，
各
人

'',';作
，"
測

!•-?■不

W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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